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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见证君”：深圳商事主体股权变更登记制度进一步调整 

 

2016 年 11 月 15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市监局”）发布了《关于不再将股权变更见

证文书作为股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的公告》（深市监公告[2016]8 号）（“《8 号公告》”），规定办理深

圳注册的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登记、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登记（“商事

变更登记”），深圳市监局仅收取经公证的转让协议，不再收取见证文书。 

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深圳设立的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涉及的投资人所持权益

转让变更登记都有一项极具地方特色要求，需要提供见证或公证文书，这一前置要求可能也给不少外

地股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为方便大家了解《8 号公告》的背景和意义，我们将深圳商事变更登记

的特殊前置要求的发展历史概要总结，谨供参考。  

一、 源头还得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谈起 

1980 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深圳设立，从此，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先行先试

的地区。就商事登记和市场监管环境而言，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是一项助力深圳创新的重要保障。 

详见下页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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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立法权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广东省经济

特区条例》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条例分总则、注册和经营、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

管理和附则，共六章 26 条。 

这部法律既是特区设立与发展的需要，也说明特区立法权是中央立法权的一部

分，是中央试验性立法。 

经济特区立法

授权决定 

1981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广东省、福

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

则，按照各该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

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1989 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

提请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深圳

经济特区法规和深圳经济特区规章的议案》，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

依法选举产生市人大及常委会后，对国务院提出的上述议案进行审议，作出相

应决定。 

1992 年，根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提请审议授权

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的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

政府分别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深圳经济特区规章的议案，决定授权深圳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

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备案；授权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并在深圳经济特区

组织实施。 

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统计数据，从深圳市第一届人大到第五届人大届满，深圳市人大

共制定法规 215 项，法规解释 2 项，其他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 3 项。 

二、 深圳商事变更登记前置公证/见证要求发展历史 

深圳市商事变更登记经历了公证、公证与见证并行，再到回归公证等多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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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证阶段 

1999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公证条例》”，

于 199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企业产权、股权变更必须办理公证（但经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

准或者确认的不在此限）。作为配套措施，深圳市商事主体办理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合伙企业合伙

人变更登记、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登记，需提交相应转让协议的公证文书。 

需要说明的是，该等公证要求限于权益转让，比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扩股并无该等程序性要求。 

2. 公证与见证并行阶段 

2004 年 1 月 16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

系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持续发展决定》”），作为营造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

良好环境的措施之一，《持续发展决定》明确，经过产权交易机构办理交易见证的项目，工商股权变更

时不再办理公证手续。自此，深圳市商事主体办理企业产权、股权变更登记，可以同时选择公证或者

见证。 

2012 年 7 月 2 日，深圳市监局出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

许可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非公司企业法人出资人变更、合伙企业合伙

人转让份额、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转让的，在办理商事变更登记时需要提交经公证或见证的转让协议。 

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非常熟悉，深圳有权出具见证文件的见证机构有三家，即深圳联合产权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3. 回归公证阶段 

2016 年 3 月 21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

行政职权涉及中介服务事项（第一批）的通知》（“《清理通知》”），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职权涉

及的 21 项中介服务事项，其中便包括企业、公司变更登记（涉及股权变更的情况）的见证和公证。《清

理通知》规定，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公证或见（鉴）证文书，并建议在修订《公证条例》后实施。 

2016 年 11 月 15 日，深圳市监局出台《8 号公告》，明确规定商事主体办理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

记、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登记、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登记，主管部门仅收取公证文书作为申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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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再收取见证文件。见证和公证并行的阶段划上了句号。  

过渡期提示 

我们也提醒大家关注《8 号公告》给予的过渡期，股权（合伙企业出资份额、个人独资企业出资）

转让协议见证书的见证盖章落款日期在 2016 年 11 月 15 日前（含 15 日）的，该见证文件可以作为办

理股权变更、合伙企业合伙人变更、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变更登记的材料依据，无需另行进行公证。 

三、 商事登记进一步简化的必然趋势 

为优化市场监管环境，近年来深圳市一直在大力推进实施商事登记改革的制度创新，同时还推行

了包括引入数字证书在内的全流程无纸化网上商事登记在内的方法的创新。我们合理猜测，《8 号公告》

将商事主体变更登记的前置程序统一还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在深圳进行商事登记有望进一步简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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